
‧
國

立
政 治

大

學
‧

N
a

t io
na l  Chengch i  U

niv

ers
i t

y

 146 

附錄一  稅捐稽徵法第 24、25 條 

第 24 條  稅捐之保全（一）97 年 8 月 13 日修正公布 

納稅義務人欠繳應納稅捐者，稅捐稽徵機關得就納稅義務人相當於應繳稅捐數額

之財產，通知有關機關，不得為移轉或設定他項權利；其為營利事業者，並得通

知主管機關，限制其減資或註銷之登記。 

前項欠繳應納稅捐之納稅義務人，有隱匿或移轉財產、逃避稅捐執行之跡象者，

稅捐稽徵機關得聲請法院就其財產實施假扣押，並免提供擔保。但納稅義務人已

提供相當財產擔保者，不在此限。 

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，其已確定之應納稅捐

逾法定繳納期限尚未繳納完畢，所欠繳稅款及已確定之罰鍰單計或合計，個人在

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，營利事業在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者；其在行政救濟程序終

結前，個人在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上，營利事業在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上，得由

財政部函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限制其出境；其為營利事業者，得限制其負責

人出境。但已提供相當擔保者，應解除其限制。 

稅捐稽徵機關未執行第一項或第二項前段規定者，財政部不得依第三項規定函請

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限制出境。 

限制出境之期間，自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限制出境之日起，不得逾五年。 

納稅義務人或其負責人經限制出境後，具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，財政部應函請內

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解除其出境限制： 

一、限制出境已逾前項所定期間者。 

二、已繳清全部欠稅及罰鍰，或向稅捐稽徵機關提供欠稅及罰鍰之相當擔保者。 

三、經行政救濟及處罰程序終結，確定之欠稅及罰鍰合計金額未滿第三項所定之  

標準者。 

四、欠稅之公司組織已依法解散清算，且無賸餘財產可資抵繳欠稅及罰鍰者。 

五、欠稅人就其所欠稅款已依破產法規定之和解或破產程序分配完結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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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5 條  稅捐之保全（二） 

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，稅捐稽徵機關，對於依法應徵收之稅捐，得於法定開徵

日期前稽徵之。但納稅義務人能提供相當擔保者，不在此限： 

 一、納稅義務人顯有隱匿或移轉財產，逃避稅捐執行之跡象者。 

 二、納稅義務人於稅捐法定徵收日期前，申請離境者。 

 三、因其他特殊原因，經納稅義務人申請者。 

 納稅義務人受破產宣告或經裁定為公司重整前，應徵收之稅捐而未開徵者，

於破產宣告或公司重整裁定時，視為已到期之破產債權或重整債權。 




